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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发布《关于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抵
免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商务部公告 2025 年第 2 号，以下简称“2 号公告”）1，对境外投资
者以分得利润用于符合条件的中国再投资的，给予税收抵免优惠（以下简称“税收抵免政策”）。 
 
就境外投资者以分得利润用于符合条件的再投资，现行政策已经规定 2，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对境外投
资者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分配的利润，直接投资于符合条件项目的，暂不征收股息预提所得税（以下简
称“2018 年政策”）。本次发布的 2 号公告，是继 2018 年政策之后，国家相关部委针对境外投资者以
分得利润在华再投资行为所推行的另一项税收激励措施，旨在进一步鼓励和吸引境外投资者新增或扩大
在中国的长期投资。 
 
新政要点 
 
1） 税收抵免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对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分配的利润，在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直接投资
于鼓励外商投资产业，凡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享受税收抵免优惠，即按照投资额的 10%（或者按照投资
额乘以更低的股息协定税率，如适用）抵减境外投资者在再投资之日以后从分配利润的中国企业取得的
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所对应的应纳税额。抵免余额允许向以后年度结转。 
 
应用示例 
 
中国公司 1 决议在 2025 年 7 月向境外母公司 A 分配股息 1,000。公司 A 当月将此笔股息全部作为新设中
国公司 2 的注册资本注资。中国公司 1 每年 12 月向公司 A 支付特许技术使用费 100。在 2025-2030 年期

 
1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41515/content.html 
2 即《关于扩大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适用范围的通知》（财税[2018]102 号）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02402/content.html，以及《关于扩大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
所得税政策适用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53 号）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12/c5194827/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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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国公司 1 没有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司 A 之间也没有任何借贷安排。中国公司 2 每年 12 月向公
司 A 支付特许技术使用费 50。 
 
假设公司 A 的再投资行为符合 2018 年政策和本次税收抵免政策的各项条件，且暂不考虑协定适用的情
况，则有以下税务影响：  
 
 依据 2018 年政策，公司 A 在 2025 年 7 月取得股息所得时，可以暂不缴纳股息预提税 100（即

1,000*10%）。 
 

 依据本次税收抵免政策，公司 A 可以获得抵免额 100（即 1,000*10%）。2025 年 12 月，公司 A 取得
来自中国公司 1 和中国公司 2 的特许技术使用费收入，应缴纳的预提税分别为 10（即 100*10%）和
5（即 50*10%），抵免额可以用来抵减其中前一项税款 10（即公司 A 实际无须支付），但不能用于
抵减后一项税款 5。剩余抵免额 90 可以用来抵减以后年度符合条件的预提税。 

 
 与上述类似，公司 A 在 2026 年 12 月可以继续使用抵免优惠，无需支付来自中国公司 1 的特许技术

使用费的预提税 10，同时剩余的抵免额 80 可以用来抵减以后年度符合条件的预提税。 
 
2） 享受税收抵免政策的再投资行为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享受税收抵免政策的再投资行为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在总体上与 2018 年政策的适用条件较为一致。例
如，有关再投资行为通常包括增加境内居民企业实收资本或资本公积、境内投资新建居民企业、向非关
联方收购境内居民企业股权等情形，并且现金形式支付的利润在直接投资前不得在其他账户周转等。 
 
但值得注意的是，和 2018 年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的适用条件相比，享受税收抵免政策的再投资行
为需满足的条件在以下两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 再投资期限内，被投资企业从事的产业需属于《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所列的全国鼓励外商投资

产业目录。和 2018 年政策相比，这一条件更为严格；享受 2018 年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的再投
资行为并未将被投资产业范围限定于鼓励类目录范围。 
 

• 境外投资者境内再投资需连续持有至少 5 年（60 个月）以上。2018 年政策未设定再投资持有期
限，所以一般情况下，有关的再投资企业股权一旦被转让便会触发补缴原先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的
情形。 

 
3） 收回再投资时，境外投资者将面临怎样的税务处理？ 
 
如前文所述，享受税收抵免政策的再投资须连续持有满 5 年。因此，视境外投资者在收回再投资时是否
满 5 年，2 号公告分别规定了境外投资者对应的税务处理。 
 
• 投资满 5 年：收回投资对应的境内居民企业分配利润，应在收回投资后 7 日内向利润分配企业所在

地税务机关申报补缴递延的税款，再投资税收抵免结转余额可抵减其应纳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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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不满 5 年：收回享受税收抵免政策的全部或部分直接投资的，其收回投资对应的境内居民企业
分配利润视为不符合抵免条件，境外投资者除按规定补缴递延的税款外，还应按比例减少境外投资
者可享受的税收抵免额度。如境外投资者已使用税收抵免额度超过调整后抵免额度的，境外投资者
应在收回投资后 7 日内补缴超出部分税款。 

 
应用示例 
 
1. 投资满 5 年情形：延续前例，公司 A 在 2030 年 11 月决定向第三方转让所持有的中国公司 2 全部股

权，则面临以下税务影响。 
 
 公司 A 在收回对中国公司 2 的投资后 7 日内需向中国公司 1 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补缴之前暂不征

收的股息预提税 100。 
 

 公司 A 持有再投资期限符合条件，故收回再投资对享受税收抵免不产生影响。公司 A 的抵免余额
在收回投资前尚未使用完毕（即 2025-2029 年的 12 月都用来抵减特许技术使用费的预提税，每
年抵减 10，5 年中共计抵减 50，剩余抵免额度 50），剩余抵免额度仍可用于抵减其他符合规定
的预提税。 

 
2. 投资不满 5 年情形：延续前例，公司 A 在 2027 年 1 月决定向第三方转让所持有的所有中国公司 2 全

部股权，则面临以下税务影响。 
 
 和投资满 5 年处理相同，公司 A 在收回对中国公司 2 的投资后 7 日内也需向中国公司 1 所在地税

务机关申报补缴之前暂不征收的股息预提税 100。 
 

 公司 A 持有再投资期限不符合条件，故收回再投资导致原先按照再投资额 10%计算的抵免额度
（即 100）全部丧失。收回再投资时，公司 A 在 2025 年 12 月、2026 年 12 月分别抵减预提税
10，累计使用税收抵免额度 20，所以公司 A 需要在收回投资后的 7 日内补缴已抵减预提税 20。 
 

4） 税收抵免新政在执行期限方面有哪些规定？ 
 
在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以分得利润用于符合条件的境内再投资的，才可以享受税
收抵免优惠。在 2028 年 12 月 31 日之后仍有结转的抵免余额的，可继续使用。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 号公告发布前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再投资，可以申请追补享受，相应的抵免额度可
用来抵减 2 号公告发布之后产生的符合规定的应纳税额。2025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再投资则无法追
溯享受抵免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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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和建议 
 

 
此次再投资税收抵免政策的出台无疑加大了扶持外商在中国长期投资的税收优惠力度。境外投资者可
以借此机会梳理在华投资规划，充分考虑新的税收抵免政策对集团税负以及现金流带来的利好： 
 
• 在满足 5 年投资期的前提下，境外投资者可以有机会在 2018 年政策上叠加适用税收抵免的优惠

效应，在最高可达到投资额的 10%限额内，以抵免境外投资者未来特定交易的预提所得税的方
式，实现税收减免的效果，且可无限期向后结转抵免余额。 

• 抵免余额的使用范围不限于抵减未来股息所得的应纳税额，还可以抵减来自于利息、特许权使用
费等所得的应纳税额。 

• 在完成再投资当年即可开始享受抵免优惠，而不需要再投资满 5 年后才启动抵免，这一政策设计
可以在前期帮助企业减少资金流出压力。 

 
关于如何理解新政策规定，目前仍有部分事项需要财税部门进一步的澄清和解释。这些事项包括但不
限于： 
 
• 税收抵免政策的大部分适用条件与 2018 年政策基本相同，是否可以参考 2018 年政策的具体文件

对税收抵免政策的有关适用条件进行解读； 
• 涉及税收协定情形应如何具体适用税收抵免政策，特别是在再投资时点至后续取得所得时点期间

内，境外投资者的协定适用情况发生变化的场景下，应如何具体计算抵免额度和实际抵免额；  
• 收回再投资环节，根据 2018 年政策需要补缴的股息预提所得税，是否可以将其与未使用的抵免余

额抵减。 
 
另一方面，关于上述优惠政策的实际操作，包括境外投资者如何申请享受优惠的具体流程、相关部门
的信息报送要求等在内的程序性规则也有待明确。我们期待上述事项能够在后续的细则指引中得到解
答。有鉴于此，相关企业及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政策落地的进展，与税务机关和专业咨询机构就此保
持积极沟通。 
 
可以预期境外投资者在履行相关合规义务时需要向不同的主管部门提交各类信息和凭证资料（例如记
录每次利润分配、再投资及收回投资的信息；记录抵免限额的使用、结转、调整等），因此建议有关
企业可以根据法规要求，尽早启动对内控和税务管理环节的调整，考虑通过信息化手段助力提高内部
信息归集和资料留存备查的管理效率。 
 
另外，考虑到支柱二规则在全球很多税收辖区已经逐步落地实施，建议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根据其全球
经营所涉及的税收辖区内支柱二规则的实施进展，进一步分析中国的税收抵免新政可能对集团的所得
税费用以及有效税率计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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